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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贵州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委员会办公室

区调院（108队）网站和新媒体平台排查整改

情况的通报

根据《省地矿局党委办公室 省地矿局办公室关于局属各单位网站运

行更新情况的通报》（黔地矿党办发电〔2021〕33号）文件要求，我院

高度重视在巡检过程中门户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出现的相关问题，坚持问

题导向，立即对我院的门户网站、微信群、钉钉群等开展自查和问题整

改，现将我院整改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区调院现有门户网站1个，微信群11个，钉钉群18个。

二、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

1.内容更新不及时。对网站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，存在

信息内容长期不更新的现象。例如，“党群工作”-“党员获得”栏目2019

年7月至2021年4月长期未更新；“地矿文化”-“文学作品”栏目2020

年7月至2021年4月长期未更新；“地矿文化”-“书画摄影作品”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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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2019年5月至2021年4月长期未更新。

整改情况：整改完成，长期坚持。及时将“我的第一次野外测量工

作”、“历史虽逝，精神永续”、致驰援武汉的朋友、陶营村的“缘分、

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等文章上传到“地矿文化”-“文学作品”栏目；将书

法、摄影、绘画上传到“地矿文化”-“书画摄影作品”栏目；将“2019-2020

年度区调院（108队）先进党支部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”上

传到“党群工作”-“党员获得”，并及时更新其他栏目。

2.网站建设管理、微信和钉钉平台日常管理还存在差距。

整改情况：整改完成，长期坚持。一是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网络平

台管理制度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黔地矿区调党办发〔2020〕65号）对门

户网站建设及维护由党办负责，由贵州多彩博虹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

服务，网站信息发布实行部门撰稿、分管领导审核、党办统稿、党委书

记审批，网站管理人员及时制作发布的流程管理，确保发布信息准确、

发布范围适当，巡检员每日门户网站检查网站页面和各个栏目是否正常

运行，信息是否更新及时，杜绝出现“死链”、“错链”。二是根据《关

于印发新媒体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（黔地矿区调党办发〔2020〕66号）》

更新和管理新媒体平台，严格执行谁建立、谁管理的准则，对于工作原

因确需建立微信群、钉钉群等其他交流平台的，部门负责人及时向党办

报备，同时党办不定期对我院的微信群进行抽查，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工

作责任层层落实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1.坚持学习，提高认识。通过部门会议、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认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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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我院干部职工学习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工作之外言行规定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等有关网络意识形态的知识，引导干部职工正

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，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。

2.建立健全制度，促进管理规范化。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，进一

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制度的建立健全，实行任务清单式管理，分级、分

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。

3.坚持巡检、落实整改，加强网络综合治理。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

网络平台管理制度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黔地矿区调党办发〔2020〕65号）

和《关于印发新媒体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（黔地矿区调党办发〔2020〕

66号）》更新和管理新媒体平台，落实网站日常巡检和新媒体平台不定

期抽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快速反应、整改落实，逐步建立长效机制。

4.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，牢牢掌握网络意

识形态主导权。进一步大力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增强“四个

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旗帜鲜明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，持

续强化宣传阵地的掌控，抓好舆情舆论的管控，坚持正面宣传报道，加

强干部职工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判断力、辨析力，提高干部职工开

展网络意识相态斗争的工作能力，筑牢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堡

垒，努力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。

2021年5月18日


